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核

申报材料

（一）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核申报表；

（二）建设单位的工商营业执照等合法身份证明文件；

（三）新建、扩建工程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明文件；

（四）设计单位资质证明文件；

（五）消防设计文件；

（六）建设单位的授权委托书和受委托人的身份证复印件。

施工现场开工许可证

办理施工现场消防安全许可所需材料：

1、 施工单位填写《北京市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防审核申报表》。（一式两份）

2、 相关的《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核意见书》或《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备案凭证》（复印件）

3、 消防安全保卫措施及用火用电制度。（盖单位公章）

4、 甲、乙双方签订的消防安全协议。（原件）

5、 施工组织设计方案以施工现场平面图（要求如下）和文字形式表示。

6、 申报单位的委托书及被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。

施工现平面图要求：

施工现场平面图中因标明下列情况：

1、 标明消防车道和消防器材。

2、 每个临建与周围建筑物的距离，包括临建与毗邻建筑物的距离。临建彼此之间的距离，与新建建筑主题的距离。

3、 临建的层数，出口位置。楼梯位置、材质（如果采用难燃材料制作，如彩钢板，应该提供由施工单位现场取样到相应有资质的检测单位检验，提供B1级检验报告原件）
验收材料

（一）建设工程消防验收申报表（一式两份）；

（二）工程竣工验收报告；

（三）消防产品质量合格证明文件；

（四）有防火性能要求的建筑构件、建筑材料、室内装修装饰材料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证明文件、出厂合格证；

（五）消防设施、电气防火技术检测合格证明文件；

（六）施工、工程监理、检测单位的合法身份证明和资质等级证明文件；

（七）建设单位的授权委托书和受委托人的身份证复印件；

（八）其他依法需要提供的材料。

